
长春工程学院入伍当兵和公派境外学习学生成绩管理办法

长工院教字〔2023〕17 号

为了进一步保障入伍当兵和选派出境学习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规定

以及《长春工程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长工院字〔2019〕87 号）《长春工程学院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习成绩考核与管理办法》（长工院教字〔2023〕16 号），特制订

本办法。

第一条 入伍当兵学生的成绩管理

（一）学生入伍前所在学期课程已学习总学时五分之四，学校可以组织提前考试或

由任课教师根据平时成绩确定期末成绩；如所修课程未完成总学时五分之四，则待学生

退役复学后一年内给予其一次免费重新学习机会，复学后一年内其不及格课程学分不计

入学籍处理统计。

（二）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规定，学生退出现役后 2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

复学后可以免修公共体育、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按“优秀”记载。

（三）入伍前在校其他学期不及格课程，学生退役复学后一年内给予其一次免费重

新学习机会。

第二条 选派境外学习学生成绩管理

（一）学生申请选派境外学习项目，如申请时校内有不及格课程，则不允许申请出

境学习。

（二）学校选派学生赴境外友好合作学校参加交流学习项目和攻读学位项目，学生

在境外大学学习期间获得的课程学分，由国际交流处和专业负责人按照课程一致性原则

予以确认并转换为学校对应课程成绩，上报教务处备案。

第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长春工程学院入伍当兵和选派境外学习学

生成绩管理办法》（长工院教字〔2019〕41 号）同时废止。

第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长春工程学院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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